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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于2018年10月15日分别收

到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和股东

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药业” ）的告知函，内容分别如下：

一、藏金壹号的告知函

藏金壹号于2018年10月12日将持有的长园集团无限售流通股7,000,000股质

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0.53%，并已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购回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1日。

藏金壹号持有长园集团股票78,035,629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5.89%。本次

质押后，藏金壹号累计质押长园集团股票46,300,000股，占其持有长园集团股份

总数的59.33%，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3.50%。

截止2018年10月15日，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长园集团股票172,

149,698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13.00%，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长

园集团股票92,540,000股，占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长园集团股票总数的

53.76%，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6.99%。

二、科兴药业的告知函

科兴药业将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限售流通股共计9,660,000股（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0.73%）补充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质押已于2018年10

月12日办理完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出质人 质权人 补充质押股数 购回日期

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60,000股 2019年7月4日

6,300,000股 2019年7月18日

合计 9,660,000股 /

截至2018年10月12日，科兴药业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数为103,425,058股，占长

园集团股份总数的7.81%； 本次质押后科兴药业累计质押长园集团股份数为95,

420,000股，占科兴药业所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总数的92.26%，占长园集团股份总

数的7.20%。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证券简称：欧菲科技 公告编号：2018-166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及召开股东大会

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9月27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23,635,840 19.30

2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311,151,960 11.47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075,454 1.92

4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天地3号单一资金信托 41,678,338 1.54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748,250 1.3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60,460 1.17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622,267 1.06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欧菲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677,640 0.98

9 蔡荣军 21,259,162 0.78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27,523 0.74

合计 1,093,836,894 40.31

二、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8年10月12日）登记在册

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23,635,840 19.30

2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311,151,960 11.47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856,512 1.87

4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天地3号单一资金信托 41,678,338 1.54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748,250 1.3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60,460 1.17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07,867 1.13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欧菲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677,640 0.98

9 蔡荣军 21,259,162 0.78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1,235,404 0.78

合计 1,095,711,433 40.37

特此公告。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22�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8-109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

金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控股” ）的通知，获悉金轮控股为降低其股

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融资风险，主动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补充质

押，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南通金轮控股

有限公司

是 1,270,000股

2018年10月12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33% 补充质押

南通金轮控股

有限公司

是 500,000股

2018年10月12

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92% 补充质押

合计 -- 1,770,000股 -- -- -- 3.25%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175,466,542股。 金轮控股持有公司54,527,

14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08%，其中无限售流通股8,817,251股，限售流通股

45,709,892股。金轮控股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39,340,00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72.15%，占公司总股本的22.42%。

截至本公告日，金轮控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

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补充质押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37� � � �证券简称：*ST南风 公告编号：2018-6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8年8月3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30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相关规则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

了事后审核，并于2018年9月5日向公司下发了《关于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16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并于2018年9月12日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和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

月13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9月13日开市起复牌。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盐化” ）向公司支付交易对价的51％，剩余款项

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 山焦盐化同意剩余49%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向公司支付利息， 利息支付期限：2018年12月31日之前与剩余49%价款一并付

清。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根据协议生效条件，《重大资

产出售协议》于2018年10月9日生效，山焦盐化应不晚于2018年10月16日前支付交

易对价的51%。2018年10月15日，山焦盐化向公司支付了交易对价的51%，共计10,

032万元。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资产交割工作，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8-071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汪敏女士、

朱永福先生的通知，获悉汪敏女士、朱永福先生的部分股份质押已到期，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到期的基本情况

1、汪敏女士部分股份质押到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汪敏 是 497 2017-03-14 2018-03-1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2.75% 融资

合计 - 497 - - - 52.75% -

已到期的质押股份为49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2018年6月8日、2018年8

月4日、2018年9月2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关于股

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2018-048、2018-065）。

2、朱永福先生部分股份质押到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朱永福 否 1,190 2016-10-24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0% 融资

朱永福 否 2,200 2016-10-31 2018-04-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79% 融资

朱永福 否 160 2017-01-17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1%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170 2017-01-19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6%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235 2017-01-19 2018-04-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0%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25 2018-02-05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36%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25 2018-02-05 2018-04-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36%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150 2018-02-06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200 2018-02-07 2018-04-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9%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150 2018-02-09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150 2018-02-09 2018-04-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7%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540 2018-03-09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0% 融资（补充质押）

朱永福 否 45 2018-04-10 2018-04-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65% 融资（补充质押）

合计 - 5,240 - - - 75.72% -

已到期的质押股份为5,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6%。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日、2017年

1月19日、2017年1月21日、2017年10月25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2月9日、2018

年2月13日、2018年3月9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4月1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16-097、2016-106、2017-004、2017-006、2017-085、

2018-006、2018-007、2018-008、2018-022）、《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6）、《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9)。

二、其他说明

目前，汪敏女士及朱永福先生正在积极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磋商上述

质押事项的后续待办事宜。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权质押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8-05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0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8年10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4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15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1号。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与主持人：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47,

418,3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7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47,400,7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2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3％；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1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梁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7,400,7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17,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等事宜， 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8-074

债券代码：127006� � �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2018年9月主要财务

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股东，截至2018年9月30日，本公司持有广发证

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1,252,297,867�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41,026,000股，以上持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16.970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敖东国

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36,868,800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0.4838%。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 有限公司

2018年9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8年9月 2018年1-9月 2018年9月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703,650,607.16 234,227,217.61 7,272,592,427.96 2,938,208,196.51 75,784,067,680.1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159,290,967.70 86,091,124.91 1,205,573,359.98 677,298,008.32 4,687,566,487.20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8-073

债券代码：127006� � �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

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主要信

息如下：

证书编号：JL20180051

企业名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白路389号

认证范围：大容量注射剂（非PVC软袋）

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特发此证。

有效期至2023年09月23日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 �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 � �公告编号:2018-43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9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业务的议案》， 决定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有效期为2018年3月9日至

2019年3月8日，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3月10日《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业务的公告》（2018-08号）。在购买额度范围内，公司经营层严格按照董

事会的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6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5月5日、2018年6月9日、

2018年7月7日披露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进展公

告》（2018-02号、2018-17号、2018-21号、2018-26号、2018-28号）。 现将近期购

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商银行H0001934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产品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波光电” ）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

2、产品名称：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3、产品类型：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4、存款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5、存款期限：14天

6、存款登记日：2018年10月11日

7、起息日：2018年10月12日

8、到期日：2018年10月26日，到期日若逢中国（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9、预期年化收益率：1.10%-2.03%

10、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二、招商银行H0001934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产品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盛波光电和招商银行

2、产品名称：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3、产品类型：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4、存款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5、存款期限：14天

6、存款登记日：2018年10月11日

7、起息日：2018年10月12日

8、到期日：2018年10月26日，到期日若逢中国（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9、预期年化收益率：1.10%-2.03%

10、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确保公

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

审批程序，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发展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2、本次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能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募集资金的

保值，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3、盛波光电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已到期产品的

情况

自2018年7月7日披露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

进展公告》（2018-28号）之日起至本公告日，盛波光电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业务已到期产品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人

关联

关系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起始日 终止日

资金

来源

是否

赎回

实际

收益

招商银行

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结构性存款 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20,000 2018年7月5日 2018年8月7日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66.90

招商银行

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结构性存款 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10,000 2018年7月6日

2018年7月20

日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27

招商银行

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结构性存款 保本非固定期限型 10,000 2018年7月6日

2018年7月27

日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9.56

五、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交易申请确认表》；

2、《招商银行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5

债券代码：128038� � � �债券简称：利欧转债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通知，王相荣先生、王壮利先生将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王相荣 是 6,000 2018-10-12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6% 补充质押

王壮利 是

400 2018-10-9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0.60% 补充质押

450 2018-10-10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67% 补充质押

80 2018-10-10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12% 补充质押

2,100 2018-10-11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3.13% 补充质押

2,000 2018-10-12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8% 补充质押

2,000 2018-10-12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8% 补充质押

530 2018-10-12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79% 补充质押

合 计 - 13,560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849,837,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9%；王壮利

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671,863,8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9%。

截止至2018年10月12日， 王相荣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729,2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5.81%，占公司总股本的13.12%；王壮利先生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616,657,9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1.78%，占公

司总股本的11.09%。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18-104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于2018年2

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关于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的具体内容于2018年2月1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2018年3月12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9

月3日召开的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事项，《关于调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项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18年8月1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购

股份报告书》（调整后），具体内容于2018年9月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018年3月16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关于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2018-027）的具体内容于2018年3月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018年3月22日、2018年3月23日、2018年3月26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5月

31日、2018年6月13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

21日、2018年6月22日、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9日、2018年7月11

日、2018年7月12日、2018年8月7日、2018年8月8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0月12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相应的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

info.com.cn）。

2018年10月15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为527,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353%，最高成交价为6.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71元

/股，成交金额为3,571,663.9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18年10月15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8,305,93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8936%，成交金额为218,286,646.01元（不含交易费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2018年 10 月 1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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